
1

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污泥焚烧综合提升改扩建工

程配套 110kV 送电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 11月 3日，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污泥焚烧综合

提升改扩建工程配套 110kV送电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组根据中节能（临沂）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污泥焚烧综合提升改扩建工程配套 110kV送电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生活垃圾、污泥焚烧综合提升改扩建工程配套 110kV 送电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污泥焚烧综合提升改扩建工程配套

110kV送电工程项目，位于临沂市兰山区大山路西段，属于新建项目。本项目于 2018

年 04月开工建设，2018年 07月竣工。项目主变及 110kV间隔室共占地 196m2，其中

主变占地 88m2。主要建设内容为 1座 110kV升压站、配电装置、架空及地面式连接线

以及配套建设辅助设施和公用工程等，本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万元。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8年 04月委托临沂市环境保护研究所有

限公司编制了《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污泥焚烧综合提升改扩

建工程配套 110kV送电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临沂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8 年 07

月 03日予以批复，批复文件号为临环辐表审[2018]57号。

2018年 9月委托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项目的竣工验收监测并出具验收

监测报告。项目在建设和投入调试生产的过程中，无信访事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500万元，概算环保投资 15万元，占总投资的 3.0%。项目实际

总投资 5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5万元。占总投资的 3.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包含 110kV升压站、配电装置、架空及地面式连接线以及配套建设

辅助设施和公用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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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变更情况

本工程主要为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污泥焚烧综合提升改

扩建工程配套 110kV送电工程项目，根据现场调查和相关资料，本工程升压站建设地

理位置没有发生改变，升压站中的主变容量、建筑物等技术指标、工程总投资、电磁

环境等均与环评一致，无工程变更。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以及

《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

号），项目不属于发生重大变更的项目，符合验收条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因此不新增生活污水。

（2）电磁环境

本项目通过合理布置主变压器的位置，可有效利用距离衰减和建筑阻挡，减少升

压站的工频电磁、磁感应强度的影响。

（3）噪声

本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升压站内设施，将主变等设施布置于站址

中间，并根据噪声产生的位置及特点分别采取减振、隔音，绿化降噪等措施有效降低

噪声排放。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垃圾。工作人员定期对升压站进行清洁时会产生少量清洁废物，

清洁完毕后将废物收集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危废编号为 HW08）、废旧铅蓄电池（危废编号为 HW31）

属于危险废物。本项目于 2018年 7 月开始投入试运行，而变压器油和铅蓄电池每 10

年更换一次，因此，至今尚未进行更换，尚无废变压器油和废铅蓄电池产生。待更换

后，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和废铅蓄电池纳入危废管理，暂存于危废库中，并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

（5）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①厂区防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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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防渗区域主要为贮油坑、事故油池、危险废物暂存处等区域。企业对贮油

坑、事故油池、危废暂存处等区域进行了防渗处理。

②应急设施

主变压器下设有事故油池，事故卸油时，油留在事故油池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理；废旧变压器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由于项目刚投入生产，尚未产

生相关危险废物，相关危险废物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处置，并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③本项目未设置有卫生防护距离。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因此不新增生活污水，对环境没有影响。

（2）电磁环境

本项目通过合理布置主变压器的位置，可有效利用距离衰减和建筑阻挡，减少升

压站的工频电磁、磁感应强度的影响。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升压站电磁环境衰减断面工频电场为 0.5346～27.68V/m，

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348～2.651μT；架空电缆线路电磁环境衰减断面工频电场为

0.5064～7.289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518～0.3079μT；地埋电缆线路电磁环境衰

减断面工频电场为 0.3956～0.9008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373～0.0861μT。上述监

测结果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感

应强度 100μT 的限值要求。

（3）厂界噪声

本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升压站内设施，将主变等设施布置于站址

中间，并根据噪声产生的位置及特点分别采取减振、隔音，绿化降噪等措施有效降低

噪声排放。

经现场勘察，本项目升压站南厂界紧邻发电厂房北墙，东厂界临近生产车间。本

项目升压站厂界噪声主要是发电厂房内以及东侧生产车间产生的生产噪声，升压站实

际噪声较低。因此，本项目升压站厂界噪声不做评价。

连续两天的监测结果表明，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西厂界、北厂界噪

声为 52.8-55.1（dB(A)），夜间噪声为 47.3-48.2（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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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南厂界紧邻大山路，南厂界噪声主要是交通噪

声，不做评价。

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东厂界以东依次为农田、工厂、京沪高速，距

离东厂界最近的敏感目标为东南侧 310米外的密家庄村。由于密家庄村与中节能（临

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之间为京沪高速，对密家庄村影响较大的为京沪高速产生的交

通噪声，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噪声对其影响较小，不会产生噪声扰民现

象。

2018年 11月 9日补充监测结果表明，距离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东

厂界外 80 米处昼夜厂界能够稳定达标，80米范围内夜间噪声超标。因此，距离中节

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东厂界 80米以外若出现噪声超标现象，应与中节能（临

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噪声无关。而且由于东厂界外 80米范围内属于中节能（临

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污泥焚烧总综合提升改扩建工程卫生防护距离范围

之内，以后不会建设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因此，厂界噪声不会对环

境敏感目标产生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垃圾。工作人员定期对升压站进行清洁时会产生少量清洁废物，

清洁完毕后将废物收集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危废编号为 HW08）、废旧铅蓄电池（危废编号为 HW31）

属于危险废物。本项目于 2018年 7 月开始投入试运行，而变压器油和铅蓄电池每 10

年更换一次，因此，至今尚未进行更换，尚无废变压器油和废铅蓄电池产生。待更换

后，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和废铅蓄电池纳入危废管理，暂存于危废库中，并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

本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理，一般固废的处理处置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弃

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的标准要求，危险废物

的处置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的要求，对周

围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与建议

结合项目验收报告的结论和现场检查情况，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

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本项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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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满足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同意通过验收。

建议：

1、建立、完善环保责任制，确保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转正常；

2、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降低东厂界噪声。

验收工作组

2018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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